
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申请以参与德国专利商标局和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之间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PH)试点计划的程序

1.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纲要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PPH)使权利要求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先

审查局）确定为可申请的专利，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通过简单的程序在德国

专利商标局进行加速审查。

2. 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出请求

以下章节（第 3段）给出了德国专利商标局根据专利审查高速公路提出的加

速审查的要求。相关证明文件将在下一节（第 4段）中讨论，这是目前德国专利

商标局一般的申请程序（第 5段）。

申请人必须以德语提交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的加速审查申请表，并

附上相关支持文件，此表格可从德国专利商标局网站下载，并与相关证明文件一

起发送给德国专利商标局。如果申请人已经通过同时或过去的程序向德国专利商

标局提交了 4a-d 中所述的文件，则申请人可以通过引用合并这些文件，而无需

附加这些文件。

3. 德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申请加速审查的要求

在德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申请加速审查有以下四

个要求：

a）要求专利审查高速公路的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和构成专利审查高速公

路请求基础的在先审查局申请应具有相同的最早日期(无论是优先权日还

是申请日)。

例如，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包括专利合作条约国家阶段申请)可以是以下情

况：

 (Case I)根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在先审查局申请优先权的申请（示例见

附件图 A和 B）。

 (Case II)根据《巴黎公约》为在先审查局申请（包括专利合作条约国家阶



段申请）提供有效优先权要求基础的申请（示例见附件，图 C和 D）。

 (Case III)与在先审查局申请（包括专利合作条约国家阶段申请）共享共同

优先权文件的申请（示例见附件，图 E、F、G、H、I、J和 K）。

 (Case IV)专利合作条约国家阶段申请，其中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和在先审

查局申请均来源于没有优先权的共同专利合作条约国际申请（示例见附件，

图 L）。

b）至少一个相应的在先审查局申请具有一个或多个已被在先审查局确定为

可申请专利的权利要求。

当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在最近的审查意见中明确确定权利要求是允

许的/可取得专利时，即使本申请尚未授予专利，权利要求也被“确定为允许的/

可以取得专利的”。

在以下情况下，权利要求也被确定为“可允许/可取得专利”：如果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意见中没有明确说明特定权利要求是可允许/可取得专利的，

申请人必须在参与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计划的请求中附上声明解释，说明“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诉讼中没有给出与权利要求有关的拒绝理由，因此该权利要求

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视为可允许/可以取得专利”。

例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查意见第一次通知(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

书)”第 6项中未提及的权利要求。关于权利要求审查结论的意见(审查的结论性

意见)(权利要求书)”或第 5项下的“审查意见的第二/第三或任何进一步通知(第

n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权利要求书(权利要求书)审查结论意见书(审查的结

论性意见)》可被视为隐含认定为允许/可取得专利。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必须

包括(提供)上述声明。

c)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所有权利要求，无论是最初提交的还是修改的，

在 PPH 下进行审查的，都必须充分符合在先审查局所允许(可取得专利)的一项或

多项权利要求。

考虑到翻译和权利要求格式造成的差异，如果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权利

要求与在先审查局申请中的要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范围，或者德国专利商标局申

请的权利要求在范围上比在先审查局申请的要求窄，则权利要求被视为“充分对



应”。“权利要求书格式”是指权利要求书的正式文本。

如果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权利要求具有与在先审查局申请中权利要求

相同的技术特征，则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范围，这使得相应的在先审查局申请的

权利要求可以优于现有技术。

如果在先审查局申请和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权利要求之间的差异仅仅

是由于翻译或权利要求格式造成的，并且没有偏离原始公开，则权利要求具有类

似的范围。

在这方面，当在先审查局权利要求被修改为通过说明书(描述/权利要求书)

中支持的附加特征进一步限制时，范围更窄的权利要求就会发生。

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权利要求对在先审查局允许的权利要求引入新的/

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不被认为是充分对应的。例如，在在先审查局权利要求仅

包含对产品制造过程的权利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德国专利商标局权利要求引入了

依赖于相应过程权利要求的产品权利要求，则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中的权利要求

不被视为充分对应。

d)德国专利商标局尚未开始对该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

这意味着德国专利商标局尚未在审查请求后向申请人发送第一次审查意见。

4. 德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加速审查所需文件

关于所需的文件可以是德语、英语和法语，但是，如果可用的(机器)翻译不

足，德国专利局审查员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额外的翻译。

德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的加速审查请求需要以下文件：

相应在先审查局应用程序上所有审查意见的副本，包括：

（a）授予专利的决定

（b）第一次、第二次及第 n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c）驳回决定

（d）复审请求受理通知书

（e）无效决定

如果这些文件可从中国国知局专利查询系统获得，则申请人无需提交这些文

件，只需列出文件的名称。



b)由在先审查局在适当情况下认定可授予专利的权利要求的副本

如果权利要求可以从中国国知局专利查询系统中获得，则无需提交权利要求的副

本。

c)一份完整的权利要求对应表,显示了根据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进行加速审

查的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的权利要求与在先审查局认为可获得专利的相应在先

审查局申请的权利主张之间的关系。

当权利要求属于 3c）项下定义的范围时，权利要求会有足够的对应性。

当权利要求只是字面翻译时，申请人可以在表中写下“它们是一样的”。

当权利要求不仅仅是字面翻译时，申请人可以根据 3c）项下的标准解释每

个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审查员可以根据 3c）项下的标准要求申请人对每项权

利要求作出解释；否则，推定权利要求是一致的。

d)在先审查局审查员引用的文件副本

如果引用的文件是专利文件，则不必提交，因为德国专利商标局通常可以通

过 DEPATIS 或 EPOQUE 获得该文件。如果德国专利商标局难以获得专利文件，则

要求申请人提交。一般来说，引用的文件不需要翻译。

5. 德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的加速检查程序

申请人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下的加速审查申

请表，包括相关证明文件。

a）若符合要求，德国专利商标局将进行加速审查。

b）若不符合参加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项目的要求，将通知申请人，并根

据标准的德国专利商标局审查程序进一步处理申请，不得加速。

注：在申请不符合所有要求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以纠正缺陷并重新提交专利

审查高速公路申请。在发出不批准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计划下的加速审查通知

之前，申请人可以提交缺失的文件。即使在发出不批准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计

划下的加速审查的通知后，申请人也可以提出另一项专利审查高速公路申请，只

要该申请是在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之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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